
了證據!

一審法院認爲"中威公司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被控侵權

産品的外觀係其自主開發! 其次"專利權是一種排他權"即當一

項技術方案被授予專利權後" 他人即不得實施該技術方案"而

無論他人實施的該技術方案是否爲自主開發"除非能證明具有

先用權"即其在專利申請日前已經製造#使 用相同方法或者已

經作好製造#使用的必要準備! 而中威公司並不能證明其具有

先用權"因此"其自主開發的抗辯理由亦不能成立! 再次"雖然

中大 公司亦經國家知識産權局授權取得了客 車的外觀設計專

利權"但 該 專 利 申 請 日 爲 !""# 年 $% 月 &’ 日"在 涉 案 專 利 授

權公吿日 !%%# 年 ( 月 !) 日之後"中大公司不能以該專利對抗

原吿就涉案專利在先取得的專利權!

爭議焦點三!原吿請求的索賠額是否恰當"

在本案中"原吿提出了 )%%% 萬元人民幣的索賠請求!

本案賠償額採用了$專利法%第六十條規定的兩種計算方

式之一的由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! 關於侵權産品的

銷售數量" 法院調取的中威公司 !%%# 年*!%%+ 年客車銷售情

况統計顯示"其客車銷售數量已超過 #%%% 輛&而據本案起訴前

中大集團在互聯網上的報道"被控侵權産品 ,- 系列客車 !%%#

年的銷 售量至少爲 !%% 輛"!%%. 年的銷售量佔其全部産 品 的

."!" 在 無 相 反 證 據 的 情 况 下" 法 院 根 據 上 述 證 據 推 定 "自

!""# 年中威公司生産 ,- 系列客車以來"該侵權産品的銷售數

量已超過 !""" 輛! 關於侵權獲利"原吿主張客車産品的利潤率

爲 !"!"被吿中威公司主張 爲 #!左 右"因 雙 方 均 未 提 供 證 據

予以佐證"法院對雙方的主張均不予考慮! 法院認爲"由於客車

産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"産品製造者的聲 譽和信譽#發動機性

能等亦是影響消費者消費的主要因素"因此侵權産品的獲利不

僅僅由侵權行爲導致"不應將侵權産品的全部獲利確定爲損害

賠償數額!

一審法院在綜合考慮原吿享有的專利權的類別#被吿侵權

行爲持續的時間#侵權的性質和情節#侵權 産品的銷售地域及

售價#銷售數量等因素後"酌情確定賠償數額爲人民幣 !""" 萬

元!

判決結果

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於 !""- 年 & 月 &) 日作出一審

判決"判令中通星公司立即停止銷售 /01.&’-23 客車"中 威

公司#中大公司立即停止製造#銷售涉案的上述 ) 款 ,- 系列客

車" 共同賠償尼歐普蘭汽車有限公司經濟損失人民幣 !%%% 萬

元及其訴訟合理支出人民幣 &&. 萬元!

中威公司#中大公司在一審判決後提出了上訴!

本案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 後 的 第 一 起 外 國 公 司 起

訴中國汽車製造企業的侵權案件"加之判決賠償額 !%%% 萬元"

被業界稱之爲’中國客車侵權第一案(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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産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"産品製造者的聲 譽和信譽#發動機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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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技術方案被授予專利權後" 他人即不得實施該技術方案"而

無論他人實施的該技術方案是否爲自主開發"除非能證明具有

先用權"即其在專利申請日前已經製造#使 用相同方法或者已

經作好製造#使用的必要準備! 而中威公司並不能證明其具有

先用權"因此"其自主開發的抗辯理由亦不能成立! 再次"雖然

中大 公司亦經國家知識産權局授權取得了客 車的外觀設計專

利權"但 該 專 利 申 請 日 爲 !%%# 年 &% 月 &’ 日"在 涉 案 專 利 授

權公吿日 !%%# 年 ( 月 !) 日之後"中大公司不能以該專利對抗

原吿就涉案專利在先取得的專利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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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之一的由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! 關於侵權産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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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統計顯示"其客車銷售數量已超過 #%%% 輛&而據本案起訴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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